附件3：
关于举办民爆行业安全任职资格

再培训班的通知

中爆协〔2013〕60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培训规定》要求，定于2013年12月20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办一期全国范围内的民爆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任职资格再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培训人员

取得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颁发的安全资格证书且在有效期内的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 

二、培训内容和学时

培训内容:民爆安全法律法规、民爆安全管理、民爆安全技术等；

培训学时:16个学时。

三、培训时间及地点

培训时间:2013年20—21日，19日报到。

培训地点:年发168酒店（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667号）

四、联系方式

宾馆电话：张波  13912948398

南京理工大学民爆中心联系人：薛思嘉  18652032506

协会联系人：张虹  13681127088  （010）58830971

五、注意事项

1.请各省、区、市民爆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助组织本地区生产经营单位的相关人员参加培训，填写附表于2013年12月18日前传真至南京理工大学民爆中心（025）84431574；

2.参加培训的人员需携带工信部安全生产司颁发的安全资格证书(若证书丢失，应补办，并准备原证书复印件和本单位盖章的证明)；

3.培训费900元/人；食宿费用自理。

附表:民爆行业安全资格再培训人员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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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民爆行业安全资格再培训人员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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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于2013年12月18日前将回执表发送至南京理工大学民爆中心，传真（025）8443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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